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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9_87_c36_52949.htm 一、合同订立的程序 合同订

立包括：第一，要约；第二，承诺；第三，合同的成立时间

和成立地点；第四，格式条款；第五，缔约过失责任。 所有

的合同成立必须经过要约和承诺程序。 比如，理论上探讨的

，交叉要约，一般不导致合同的成立。因为在交叉要约中只

有要约，没有承诺。 1.要约的内容 对要约的具体内容要确定

的理解。掌握时，结合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和第六十二条

规定。 2.要约和要约邀请的区别 在要约和要约邀请之间的差

异。要约邀请只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这

样的意思表示来讲，表示并不受它的意思表示拘束。常见的

要约邀请包括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

明书、商业广告等都属于要约邀请。其中商业商业广告部分

，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时候作为要约处理。其中，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三

条提到，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原则上作为要约邀请

对待。但是，如果宣传资料和销售广告里，商品房的开发规

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做的说明或者具体的语诺是具

体的确定的而且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

定有重大的影响，应当视为要约。说明和语诺即使没有载入

到商品房的房屋买卖合同中，也应当作为合同的内容来对待

。当事人违反的时候，要承担违约责任。 在实践中，要约邀

请或者与要约有关的发生争议的，是悬赏广告。悬赏广告有

一种是单方法律行为说，另一种要约说。在合同里，一般作



为要约处理，而不是要约邀请。 要约的生效，合同法第十六

条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数据电文要约的到达。

合同法第第16条第2款规定：指定特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

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

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

，视为到达时间。 3.要约的撤回和撤销 （1）要约的撤回 撤

回和撤销的区别：撤回，要约尚未生效；撤销，要约已经生

效。 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

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到约人。 （2）要约的撤销 要

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

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

得撤销： （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 （二）以其他形式明

示要约不可撤销； （三）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

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4.要约的失效 要约

的失效前提是要约已经生效。 要约失效的情形有以下几种： 

（1）拒绝要的约通知，到达要要约人。 （2）要约人依法撤

销要约。 （3）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4）

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二）承诺 1.在承

诺中，承诺既可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也可以以行为的方式作

出。 有效的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 有

效的承诺，几个要件： （1）必须是受要约人作出的。 （2）

只能向要约人作出，向第三人作出的不构成有效的承诺。 

（3）必须在要约确定的的承诺期限内到达。 （4）不得对要

约的内容作出实际性变更。 2.承诺期限。主要了解第二十四

条，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

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



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

方式作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 如

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承诺期限，期限为一个月或一

个星期、一年。没有约定承诺期限的起算点问题。如果没有

约定承诺期限起算点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方式确定承诺期

限的起算点问题。 （1）以信件或电报方式作为承诺的，承

诺期限为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 （2

）以信件方式作出的，信件中未载明的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作

为起算点。 （3）以电话、传真等快速方式作出的，承诺期

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期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